
关于调整证券

B(

证券编码：

150172)

折算基准日证券简称的公告

2015年8月25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

份额（证券简称：证券B；证券编码：150172）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1420元，

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将以2015年

8月26日作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为加强折算基

准日交易风险提示，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8月26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

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证券简称前将冠以“*” 标识，即证券简

称由“证券B” 调整为“*证券B” ，证券编码保持不变。

本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者警惕基金风险，切勿盲目投资。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关于调整中小板

B(

证券编码：

150086)

折算基准日

证券简称的公告

2015年8月25日，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证券

简称：中小板B；证券编码：150086）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1807元，达到基

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将以2015年8月26

日作为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为加强折算基准日交

易风险提示，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8月26日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B类份额证券简称前将冠以“*” 标识，即证券简称由“中小板B” 调

整为“*中小板B” ，证券编码保持不变。

本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者警惕基金风险，切勿盲目投资。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对长期停牌的股票变更估值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2013]13号）及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长期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基金持有已停

牌股票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0.25%以上的，

相应股票应参考应用上述有关规定中的行业估值指数确定其公允价值。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5年8月25日起采用“指数收

益法”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吉艾科技”（股票代码：300309）、“交大昂立”（股

票代码：600530）、“奥马电器”（股票代码：002668）、“锦龙股份”（股票代

码：000712）、“龙马环卫”（股票代码：603686）、“航天科技”（股票代码：

000901）、“中青宝”（股票代码：300052） 和 “千山药机”（股票代码：

300216）进行估值，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

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

告。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

折算业务期间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

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基金场内简称“申万中小” ）

基金主代码 1631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申万菱信中小板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中小板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根据《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基准

日对中小板A份额、中小板B份额、申万中小板份额办理不

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8月27日暂

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入、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8月27日办理完

毕，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8月28日起恢复本基

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申万中小 中小板A 中小板B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3111 150085 150086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申万中小板份额只可以进

行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中小板A份额与

中小板B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申万中小板份额暂

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

了解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的转托管、配对转换、上市交易等其

他业务办理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

发布的相关公告，或者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

1）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swsmu.com；

2）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0� 8588（免长途话

费）或021-962299。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关于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办理

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

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基金场内简称“申

万证券” ）

基金主代码 163113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申万菱信中证申

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

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2015年8月26日

暂停申购、赎回、转换转入、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为

份额折算基准日对证券A份额、证券B份额、申万证券份额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

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8月

27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

恢复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赎回起始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转换转入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转换转出日 2015年8月28日

恢复申购、赎回、转换转入、

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将于2015年8月27日办理完

毕，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15年8月28日起恢复本基

金的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

基金简称

申万证券 证券A 证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

交易代码

163113 150171 150172

该分级基金是否

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申万证券份额只可以进行

场内与场外的申购和赎回，但不上市交易；下属分级份额中证券A份额与证券

B份额只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可单独进行申购或赎回。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申万证券份额暂停

申购、赎回、转换转入、转换转出及定投业务的情况进行说明，投资者若希望了

解本基金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期间的转托管、配对转换、上市交易等其他

业务办理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本基金管理人发

布的相关公告，或者通过以下任一途径咨询：

1）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swsmu.com；

2）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0� 8588（免长途话

费）或021-962299。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

同”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份额（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达到或跌破0.250元时，申万中小板份额、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将进

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8月25日，本基金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0.1807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

同，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截至2015

年8月25日，中小板B份额收盘价为0.377元，溢价率高达108.63%。 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B类份额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 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B类份额的溢价

率可能大幅降低。投资者如果在折算基准日（2015年8月26日）当天追高买入，

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

金合同” ）“第二十一部分、分级运作期内基金份额折算” 的相关规定，当申万

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份额（中小

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 0.250�元时，申万中小板份额、中

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8月25日， 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1807元，达

到上述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条件。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

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2015年8月26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基础份额 （申万中小板场外份

额和场内份额的合计，基金代码：163111，其中场内简称：申万中小）、中小板A

份额（场内简称：中小板A，基金代码：150085）和中小板B份额（场内简称：中

小板B，基金代码：150086）。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当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元后， 本基金将分

别对申万中小板份额、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进行份额折算，份额折算

后本基金将确保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的份额数比例为1:1， 份额折算

后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均调整为1.000元。

当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元后， 中小板A份

额、中小板B份额、申万中小板份额三类份额按照如下公式进行份额折算。

（2）中小板A份额

①份额折算后中小板A份额与中小板B份额的份额数始终保持1:1配比；

②份额折算前中小板A份额持有人的资产与份额折算后其持有的中小板

A份额的资产及其持有的新增场内申万中小板份额的资产之和相等；

③份额折算前中小板A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中小板A份额与新

增场内申万中小板份额；

（3）申万中小板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折算前原申万中小板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申万中小板的资产与折算后原申

万中小板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申万中小板的资产相等

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

后2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申万中小板份额的场内份

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8月26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

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中小板A和中小板B将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9：

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10：30复牌；基准日日终，基

金管理人将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为了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中小板B已经触发不定期份额折算，

基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2015年8月26日）将中小板B场内简

称变更为“*中小板B” ，敬请投资者留意参与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

2、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8月27日），本基

金将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中小板A、中小板B将

于该日停牌一天；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将完成份额登记确认及份

额折算。

3、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8月28日），基金

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

份额；中小板A、中小板B将于该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上午10:

30之后复牌；自该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

务。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

实施细则》，2015年8月28日中小板A、中小板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

2015年8月27日的中小板A份额、中小板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

入至0.001元）。

五、重要提示

1、中小板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

算后中小板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

风险收益特征中小板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中小板A份额与

较高风险收益特征申万中小板份额的情况，因此中小板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

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2、中小板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

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3、由于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

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

的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中小板A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

申万中小分拆为中小板A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

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申万中小板份额、中小板A

份额和中小板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

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的中小

板B份额参考净值与折算阀值0.25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第二次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

电子B； 交易代码：150232）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下跌，2015年8月24

日，申万电子B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53元，相对于当日0.3834元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8.15%。截止2015年8月25日，申万电子B份额

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4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

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申万电子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申万电子B份额内

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申万电子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电子份额

（场内简称：申万电子，场内代码：163116）净值和申万电子A份额（场内简称：

电子A，场内代码：150231）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申万电子B份额的波动性

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申万电子B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

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电子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

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 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

失。

3、截至2015年8月25日收盘，申万电子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

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申万电子B份额的溢

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

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

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第二次提示公告

根据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申万电子B

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0元时， 本基金将进行不定期份额

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8月25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电

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积极进取类份额

（申万电子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

值0.250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申万电子B份额近期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可能发生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之申万电子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当发生

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额折算后申万电子A份额与申万电子B份额

的份额数始终保持1:1配比；份额折算前申万电子A份额持有人的资产与份额

折算后其持有的申万电子A份额的资产及其持有的新增场内申万电子份额的

资产之和相等；份额折算前申万电子A份额的持有人在份额折算后将持有申万

电子A份额与新增场内申万电子份额。 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

定的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变为同时持有低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二、本基金之申万电子B份额表现为预期风险高、预期收益高的特征，当发

生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时，份额折算前申万电子B份额的资产与份额折

算后申万电子B份额的资产相等。因此，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不发生变化，

仍为持有单一的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

三、申万电子A份额、申万电子B份额在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

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

日申万电子B份额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的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

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申万电子A份额与申万电子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申万

电子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

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基金合同及《申

万菱信中证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0－8588（免长途话

费）或021-962299。

二、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

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

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份额（证券B份

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0元时，申万证券份额、证券A份额

和证券B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截至2015年8月25日，本基金证券B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1420元，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 根据

本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为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

务。 截至2015年8月25日，证券B份额收盘价为0.459元，溢价率高达223.24%。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B类份额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 恢复到初始杠杆水平，B类

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大幅降低。 投资者如果在折算基准日（2015年8月26日）当

天追高买入，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公告

根据《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 ）“第二十一部分、基金份额折算” 的相关规定，当申万菱

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份

额（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 0.2500� 元时，申万证券份

额、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截至2015年8月25日，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为0.1420元，达到

上述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条件。 根据基金合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本基金将以2015年8月26日为

基准日办理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本次不定期份额折算的基准日为2015年8月26日。

二、基金份额折算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基础份额 （申万证券场外份额

和场内份额的合计，基金代码：163113，其中场内简称：申万证券）、证券A份额

（场内简称：证券A，基金代码：150171）和证券B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基金

代码：150172）。

三、基金份额折算方式

当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0元后，本基金将分别

对申万证券份额、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进行份额折算，份额折算后本基金

将确保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的份额数比例为1:1， 份额折算后申万证券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均调整为

1.0000元。

当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或跌破0.2500元后， 证券A份额、

证券B份额、申万证券份额三类份额按照如下公式进行份额折算。

（2）证券A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①份额折算后证券A份额与证券B份额的份额数始终保持1:1配比；

②份额折算前证券A份额持有人的资产与份额折算后其持有的证券A份

额的资产及其持有的新增场内申万证券份额的资产之和相等；

（3）申万证券份额

份额折算原则：

折算前原申万证券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申万证券份额的资产与折算后原申

万证券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申万证券份额的资产相等

申万证券份额的场外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申万证券份额的场内份额经

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余额计入基金财产。

四、基金份额折算期间的基金业务办理

1、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即2015年8月26日），本基金暂停办理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下同）、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系统转

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证券A和证券B将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9：

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10：30复牌；基准日日终，基

金管理人将计算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为了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证券B已经触发不定期份额折算，基

金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临时（2015年8月26日）将证券B场内简称变

更为“*证券B” ，敬请投资者留意参与交易可能带来的风险。

2、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2015年8月27日），本基

金将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证券A、证券B将于该

日停牌一天；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将完成份额登记确认及份额折

算。

3、不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2015年8月28日），基金

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确认结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

份额；证券A、证券B将于该日上午9:30-10:30停牌一小时，并于上午10:30之

后复牌；自该日起，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

实施细则》，2015年8月28日证券A、证券B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

8月27日的证券A份额、证券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四舍五入至0.001

元）。

五、重要提示

1、证券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

后证券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

收益特征证券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证券A份额与较高风险

收益特征申万证券份额的情况，因此证券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

性将会增加。

2、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

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3、由于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

份额折算后，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证券A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申

万证券分拆为证券A份额和证券B份额。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

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申万证券份额、证券A份额

和证券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

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6、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的证券B

份额参考净值与折算阀值0.2500元可能有一定差异。

7、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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